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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吊銷牌照方法 

似未制止酗酒駕車 

C

北
雲
訊 
採
用
匍
欵
及
吊
領
牌
照
方 

法
，
似
乎
并
未
能
制
止
以
車
者
酗
蛆
駕
駛
汽 

車
嘲
件
發
生
。
.
，

此
一由
北
雲
主
控
仔
密
加
所
提
用
的
意 

見
屮
，
并
指
出
北
宣
區
內
人
士
飮
酒
後
駕
車 

情
况
。

而
。，
塀
出
由
八
月
十
四
日
至
九 

內
，
由
於
酒
酔
，歓
酒
及
国
他 

一士，破
批
罪
名
成
区
者
共H
四

凭 

月
二
十 

駕
車
犯

十
一
名
，所
殻
判
虞
罰
針
共
爲
八
仟
四
百
五 

十
元"另

在
九
月
二
十
九
日
至
本
年
一
月 
日 

內
，
被
判
罪
番
八
卡.
七
火
，
犯
嶽
達
覚
萬
八. 

仟
五
百
廿
五
元
。

暴力行刼又犯販毒 

法官判處入獄 « 年 

(
域
多
利
加
拿
大
社
电)
年
二
十
能
巴 

臣
士
，
由
於
暴
力
行
刼
罪
名
，而
被
法
庭
判 

處
入
狱
四
年
，
在
此.
刼
塞
中
，此
間
一
名 

的
十
公
司
司
機
莫
豪
倫
被
刀
剣
驚
：
:

、 

巴
臣
士
，
此
一
審
案.巾
，幷
被
控
三
項 

販
毒
罪
名
，
毎
罪
秘
判
人
猫
二
年
半
，由
於 

他
暴
力
行
到
非
名
，•
使   

.lu入
白
時
間
與
販
毒
： 

罪
名
同
期
執
行"
則
只
須
入
獄
四
年
。

■■.■• 

法
官N
判
家
中
，指
出
微
吿
與
毒
品
組
， 

織
人
士<8

關
，
因
此
才
有
此
植
販
毒
行
爲
。 

該
书
的
士
司
機
，於
皴
行
刼
時
，
因
被 

利
物
驯
傷
頸
部
中
粉
血
管
，
因
此
流
血
不
、 

治
喪
生
：
.二
―

； 

雲埠大雪職員遲到二一 

請腹木良未駆大量？ 

( 
31訊)  

*

埠
在
大
雪
期
間.，
各
商
店 

，
工
廠
及
辦
事
电
，
没
唔
到
任
何
嚴
車
杰
良

■:•',.• 

影
响
，
各
職
員
医
遅
到
外
，請
假
人
員
幷
未.

■./,. 

見
太
多
。：
I
:
  

:::
  

''"-
''
.'.'  

.

;'
   

」 

多
明
尼
安   

<.- 
橋
有
限
公
司
，
在
二
京
六
二 

.十
名
工
人
中
，.
只

5;八
人
請
假 

-:■:「: 

$6

公
司
稱
，
但
不
少
工
皆
用
於
交
通 

工
具
上
發
生
問
題
，
比
前
超
到
一
小
時
或
超
， 

過
-
小
時
才
囘
至
公
司":

鯉
晏
亞
織
路
公
司
，客
車
限
往
情
誕
正
二 

常
•
工
"
厨
運
到1
班
，
但
請
假
職
員
昼
少 

，
只
有
加
朗
公
司
，
任
一
瓦
六
十
九
名
職
員
一 

市
"
共
日
可 

'1- 
伍
人
請
假
。

粧廠守呼被人刺像」一 

:
■
(
列
池
标
頂)
此
松
製
紙.公
司-
安
全
】 

人
員
， *
齊
値
時"
債
：一
男
子
持"
剌
傷
，.
， 

被
送 
不
川
地
滿
中
央
醫
院
換
受
治
療
，
情
况 

良
好
。，

傷
者
各
畢
拉   

♦.'伍
十
伍
仪
，
他
指
出
向
， 

fill 攻
擊
者
爲
一 
史 
懐
有
武
器
男
子
0;.

../ 

警
員
指
政
;r 墨
找
仔
實
値
時■
捉

:*.
^- 
一 

各
下
班H
A
S
斷
工
内
欲
«:廠
內
盡
短
一■
. 

厕
所
紙
。；

..■■:
，
；

「
•
」
」
；t 

該
男
于
用
力
將 
旭
刺
湯 
街
立 
雛
刻 

現
场
，
警
員
相
後+
西
雲
拘
捕
一 
人
，懷
疑

車券舞鰻 

至5a 拭■助 

i®
群候髭 

曾南験 

協息?城 
柬”：


